附件
[bookmark: _GoBack]扶持粮食生产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以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九条措施的通知》（闽政办〔2021〕24号）精神，提升粮食生产综合能力，着力稳面积、提单产、优品质，促进粮食产业全链条发展，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将我市粮食生产叠加补助政策措施通知如下：
一、压实属地责任
（一）落实粮食安全责任。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粮食生产任务分解细化到镇、到村，层层抓落实，保质保量完成粮食生产任务。
（二）完善考核奖惩机制。将粮食生产任务完成情况列入乡镇（街道）年度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内容，并进行严格考核。对发展粮食生产成效显著的2个乡镇（街道）及6个村居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的奖励。
二、稳定播种面积
（一）鼓励规模种植大豆。对规模种植大豆30亩以上的农户或农业种植主体，符合高产高质高效创建要求的，每亩给予叠加补助100元。
（二）鼓励规模种植马铃薯。对连片种植马铃薯30亩以上的农户或农业种植主体，每亩给予叠加补助100元。
（三）鼓励规模种植旱稻。对规模种植旱稻30亩以上的农户或农业种植主体，每亩给予补助200元。
（四）对相对连片30亩以上规模种植粮食（包括稻谷、甘薯、马铃薯、小麦、大豆、杂豆、玉米、高粱等）的农业经营主体或个人，从上级转移支付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切块给予种植单季粮食的按实际面积每亩给予奖励300元，给予种植两季粮食的按实际面积每亩给予奖励500元。
三、提升耕地质量
建设高标准农田。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步伐，集中力量打造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绿色生态农田。新建、改造和提升高标准农田，按照每亩3500元的标准，在中央、省、泉州市级财政资金补助的基础上，市本级补齐剩余配套资金。同时不断完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落实高标准农田管护资金。
4、 鼓励土地流转
当年形成连片流转耕地50亩以上（含50亩）或新一年在原流转耕地周边新增连片流转20亩以上（含20亩），流转期限3年以上（含3年）并签订规范流转合同，且用于种植粮食的，由市财政分别给予原土地承包户和农业经营主体一次性奖补每亩100元。由村集体组织流转的，给予村集体一次性奖励200元/亩，该奖励可作为村集体的经营性收入。
5、 加强农业保险
落实水稻和马铃薯种植保险制度，市、县两级财政共给予10%的保费补贴，其中本级财政对水稻种植保险补贴8%的保费补贴，对马铃薯种植保险给予5%的保费补贴，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风险能力。


